公章刻制业行政许可机关的告知
一、办理事项
公章刻制业办理特行许可证核发
二、事项依据
1、《安徽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
2、《国务院关于深化“证照分离”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7号）改革目标：自2021年7月1日起，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全覆盖清单管理，按照直接取消审批、审批改为备案、实行告知承诺、优化审批服务等四种方式分类推进审批制度改革。
附件1《中央层面设定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（2021年全国版）》第85项，公安机关公章刻制业办理特行许可由前置审批改为实行告知承诺。
三、法定条件
根据《安徽省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规定，开办公章刻制企业应当具备下列行政许可条件：
（一）有合法、固定和相对独立的经营场所；
（二）有符合要求的公章刻制设备和公章刻制备案信息采集、上传设备；
（三）有必要的成品公章保管室（柜）、档案保管室（柜）等财物保管设施和防盗、视频监控等治安防范设施；
（四）有符合治安管理要求的承接、制作、备案、交付、销毁等内部管理制度和防盗等安全制度。
三、办理流程
[bookmark: _Hlk71208143]1、申请人本人办理的，携申请人身份证件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调用电子证照的，免于提交实体证照）向所在地区县级公安机关承诺符合条件，经行政审核机关确认当场签署承诺书；
2、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的，应出具委托人身份证件、授权委托书及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（能够调用电子证照的，免于提交实体证照）；
3、申请人或委托代理人执告知承诺书办理后续手续。
四、实地检查
申请人在具备公章刻制条件后，应主动同公安机关联系，并积极配合实地检查工作。
实地检查内容：
1、检查是否安装并正常运行公章刻制业管理信息系统
2、申请人应准备以下材料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申请报告书和《公章刻制业特种行业许可证审批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；
（二）《营业执照》及复印件；
（三）法定代表人、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及复印件；
（四）经营场所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，租赁经营的还应提供租赁合同或协议；
（五）经营场所地理位置图、场所内部结构平面图；
（六）公章刻制及配套设备和公章刻制备案信息采集、实时上传设备清单；
（七）有验证登记、印鉴备案、公章保管、作废章坯销毁等治安安全制度；
五、注意事项
[bookmark: _Hlk71208520]1、本告知承诺书有效期为2个月。申请人应当在有效期内落实公章刻制业安全责任，并具备接受公安机关实地检查条件。超出承诺书有效期后，办理相关审核事项应当重新签订告知承诺书；
2、申请人必须在落实公章刻制业安全责任，并具备接受公安机关实地检查条件后，才能对外开展经营活动（包括试运营）； 
3、如公章刻制业营业场所计划开业时间发生变动，申请人应当在实际开业日期之前五个工作日以上通报公安机关。 
六、承诺的期限和效力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2日内作出承诺。
[bookmark: _Hlk71207851]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，经公安机关确认当场签署承诺书。
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公安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七、监督和法律责任
公安机关在实地检查中，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将要求其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规撤销公章刻制业安全告知承诺书，并依法予以处罚。

申请人的承诺

申请人就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
（二）已经知晓公安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
（三）认为自身能满足公安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
（四）即日起2个月内落实旅馆业安全责任，并具备接受公安机关实地检查条件；
（五）具备接受公安机关实地检查条件后，对外开展经营活动（包括试运营）；
（六）如计划开业时间发生变动，将在开展经营活动前至少5个工作日通报公安机关；
（七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
（八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： 

（签字盖章）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
